

单位从事会计工作证明

兹证明 崔鑫（身份证号： 370782199611121627   ）为我单位职工，在我单位从事财务会计相关工作，本单位证照号码（社会统一信用号码）为               ，注册地为     市     县（市、区）。本证明仅用于山东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。 
[bookmark: _GoBack]特此证明。 


   单位（公章）：
    年 月 日


（填写打印盖章后拍照上传山东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系统）








单位从事会计工作证明

兹证明XXX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）、XXX（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）等X人为我单位职工，在我单位从事财务会计相关工作，本单位证照号码（社会统一信用号码）为                 ，注册地为       市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。本证明仅用于山东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工作。 
特此证明。 


单位（公章）：
     年 月 日


（填写打印盖章后拍照上传山东省会计人员信息采集系统，人数较多的可附表，盖章拍照后一并由会计人员上传）

